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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  

  
各位議員鈞鋻:    

  

回應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議程) 2019 年 10 月 28 日事項 II.及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及環境局

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中文翻譯版)  

  

環境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9 年 10 月 28 日討論上述項目。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

強烈建議將保育中華白海豚列入委員會的優先討論事項。 

  

漁農自然護理署最近發表了 2018/19 年度海豚監察報告，指出香港水域中華白海豚整體數目

估計由上年度的 47 條減至 32 條，於十五年內急跌超過 80%。創新低的紀錄提醒我們需要立

即採取行動，確保海豚在未來仍會出現於香港的沿岸水域。中華白海豚曾經活躍於於大嶼山

北部和東北部的水域。 但是，隨著正在進行中和擬議中的建築和填海工程（包括第三條機場

跑道項目，東涌新市鎮擴建和小蠔灣填海工程），海豚現在很少在該地區出沒。 中華白海豚

開始由原來的棲息地南遷至西大嶼山和南大嶼山水域，這裏可能是在香港水域中僅剩下的海

豚棲息地。 

  
WWF 於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中（見附件），建議政府立即採取措施保育香港的中華白海

豚，透過設立西大嶼山和南大嶼山海豚保育管理區提供重要棲息地網絡，供其覓食，並嚴格

規管在指定範圍內的水上交通、航道及航速，以及管理生態旅遊。政府亦應擴大和連接現有

的海岸公園，為海豚建立以科學為基礎運作、連接緊密及管理完善的重要棲息地網絡以幫助

穩定和恢復剩餘的海豚種群。 最重要的是，必須在這些水域嚴格管理船隻的交通和噪音以及

海豚的生態旅遊活動，為僅餘的海豚提供生存機會。 

  

於今年 10 月 16 日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及「區域合作：依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的策略方針，全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生態文明建設。」但報告欠缺具體中華白海豚的保育計

劃。我們了解漁農自然護理署現正就《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審視及加強現有針

對中華白海豚的物種行動計劃。然而，署方卻未有制定確切的中華白海豚保育計劃。 

 

科學家們警告，若無即時且具建設性的措拖保育中華白海豚，其種群將在未來數年於本港水

域絕跡。今年可能是拯救中華白海豚的最後機會，而其種群的未來關鍵取決於政策制定者能

否對現時情況予以急切關注。 WWF 強烈要求環境事務委員會於會議中優先討論海豚保育事項，

以確保針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育措拖得以盡快落實。  

  

立法會CB(1)78/19-20(01)號文件



WWF 最近與大灣區的專家召開了中華白海豚緊急行動研討會，辨認出一些關鍵的棲息地和管

理建議。政府需要就這些建議採取緊急行動，以確保海豚在香港的沿海水域及大灣區中，有

一個切實的未來。 我們準備與政府共同合作，避免中華白海豚於大灣區內消失。 

  

  

鈞安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野生生物及濕地總監 Eric Wikramanayake  

謹啟 

附件 

2019 年 10 月 28 日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2019-2020 年《施政報告》建議

附件



推動香港成為亞洲最可持續的城市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促請政府仔細審閱﹑進一步考慮，並採納本會去年就

2018-2019 年度《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該等政策倡議至今仍極為重要，應被納入考

慮之列。WWF 現提出以下政策倡議，供行政長官在制訂 2019-2020 年《施政報告》時

考慮及採用：

1. 擴大海洋保護區範圍對本港沿岸水域極為重要

本會繼續強調政府需設立及擴大海洋保護區的重要性，尤其在西大嶼山和南大嶼山水域，並於

海洋保護區內設立並嚴格執行小規模的禁捕區。妥善規劃並管理有關水域定能對生物多樣性及

漁業帶來莫大裨益。設立海洋保護區對沿岸水域恢復健康水質和提升修復力起關鍵性作用，因

此本會亦期望政府能儘快於海下灣海岸公園設立真正的禁捕區。

政府需實行大型海洋空間規劃和流域管理，以發展及管理海洋保護區系統。穩健的海洋保護區

系統有助香港政府履行其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責任，並執行其在《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

計劃》中有關保育中華白海豚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措施。本會促請政府積極執行以下措施：

i. 在預算案撥出資源為海洋保護區擴展至 30%香港水域進行可行性研究，確立具科學基

礎的捕魚區、漁業管理區、以社區為本的漁業資源區、並指定其他位置作海洋保護

區；

ii. 劃定海洋保護區內擴大禁捕區的網絡，有效規劃及管理海洋保護區對生物多樣性有莫

大裨益，並有利漁業發展。

今年可能是香港拯救中華白海豚的最後機會

應對本港中華白海豚數目持續下降，把西大嶼山和南大嶼山水域劃為海豚保育管理區已迫在眉

睫，並於區內數個近岸主要海豚棲息地嚴格限制船速和海上交通。在大嶼山設立海豚保育管理

區有助達致於 2030 年前將 30% 香港水域劃為海洋保護區的目標，並透過建立具科學根據的



海洋保護網絡，包括禁捕區、漁業管理區和以社區為本的漁業資源區，建立能有效管理及以科

學為本的海洋保護區。

自 2015 年起，中華白海豚開始由原來的棲息地南遷，這改變極可能與多個在北大嶼山和東北

大嶼山沿岸進行的工程項目所產生的干擾有關，大嶼山南部海域的棲息環境險峻，不單受船隻

噪音污染， 海豚亦有機會被船隻撞倒。此外本會去年進行了聲音傳遞模擬研究，針對即將於

索罟群島東南面施工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打樁工程發出的噪音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噪音嚴重影

響於該水域一帶棲息的中華白海豚，受影響範圍包括擬議中的南大嶼山海岸公園，令已大幅減

少的海豚數目進一步受威脅。根據漁農自然護理處之監察以及本會的海底聲音研究，現有及擬

定中的海岸公園未能覆蓋海豚的主要棲息地。為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政府推行紓緩措施設定

現有及擬定的海岸公園，然而卻未能切合保育海豚的需要。建築項目開始後，海豚甚少在現有

和擬議中的海岸公園範圍內棲息，亦沒有跡象顯示它們將來會重返區內。為了穩定和恢復僅餘

的香港海豚種群，我們促請政府採取迫切措施：

i. 擴大和連接現有的海岸公園，為海豚建立以科學為基礎運作、連接緊密及管理完善的

重要棲息地網絡，供其覓食、社交和休息。在 2020 年前，於西大嶼山和南大嶼山水

域設立海豚保育管理區，並嚴格規管在指定範圍內的水上交通、航道及航速；

ii. 成立一個以社區為本的工作小組，小組由相關政府部門、學者、環保團體、地區團

體、觀豚營運商、漁民和村代表組成，為海豚保育管理區攜手合作；

iii. 要求發展項目在將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 加入評估建築工程對當地中華白海豚造成

的影響，尤其由打樁產生的噪音。

本會重申政府應避免進行任何填海工程，以免破壞重要的海岸生境。海岸生境是中華白海豚、

江豚以及眾多海洋生物的重要棲息地，把沙石投下大海並不是人類保護大自然的行為。

2. 將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列為「嚴重罪行」 履行香港在國際上的責任

香港現時被視作全球非法買賣野生物種的樞紐，嚴重影響本港的國際形象。本會促請政府將

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及其有關罪行列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OSCO）附表一，以進一步

遏止跨國犯罪集團利用香港作走私和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的主要港口。本會亦強烈促請政府遵照

財務行動特別組織（FATF）的第 30 項建議，把非法野生生物貿易視為與洗黑錢有關的上游罪

行，並利用打擊洗黑錢工具協助進行檢控。



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間，香港共檢獲市值五億六千萬港元的野生物種製品，當中包括非法

象牙、穿山甲鱗片及犀牛角，相等於獵殺了共 3,000 頭大象、65,000 隻穿山甲及 51 頭犀牛。

在 2019年 1 月，單是在一個來自尼日利亞的裝運貨櫃就檢獲了 1,000 根象牙和 8 噸穿山甲鳞

片。根據最新報告顯示，由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379 次截獲中，大部分屬於裝運貨櫃，分別

來自最少 45個國家，當中約 70%來自東非，但最終只有 1%的案件被成功起訴。

買賣非洲象牙及穿山甲屬於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DOC）和香港特區政府列明的

有組織罪行，此類大批量及高價值的買賣抵達香港或亞洲其他港口時，絕對屬於有組織犯罪網

絡的嚴重罪行。把非法野生物貿易及其有關罪行視為嚴重罪行不但可增加成功起訴的機會，更

有助調查洗黑錢活動。根據 FATF 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建議，

打擊洗黑錢工具可用於檢控非法野生物貿易及其有關罪行。此舉符合 FATF 的第 30 項建議，

亦有助執行 3 項打擊相關罪行的行動，包括：搜集更多證據支持起訴上游罪案；緝拿其他涉

及更大規模犯罪集團的罪犯；助準確估計罪行帶來的收益，以便成功遏止罪行並充公其所得收

益。

香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並堅定支持多邊貿易制度。將非法野生物貿易及其有關罪行列入

OSCO 附表一能確保香港履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有關非法野生物貿易協議的承諾，加強

打擊非法野生生物貿易亦讓香港遵守 APEC 協議，包括第 26 屆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以

及 2015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宣言中, 承諾遏止非法野生物貿易及相關貪污行為。本會促請政

府：

i. 將非法野生生物貿易及其有關罪行列入 OSCO 附表一，以進一步遏止跨國犯罪集團利

用香港走私野生物種。執法機構亦可採取全面措施，從源頭到買家、販運人士到集團

首腦整個犯罪集團一網打盡，而不是只集中調查對犯罪集團影響較小的走私犯；

ii. 透過香港警察刑事及保安處和聯絡事務科聯手，加強與野生物種製品來源國溝通，收

集非法買賣野生物種的跨國集團情報；

iii. 加強香港政府的跨部門野生動植物罪行專責小組的工作，並與國家瀕危野生動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執法協調機構（中國）（NICECG）、打擊野生動物犯罪國際聯盟

（ICCWC）以及其他地區野生動物執法網絡之間的緊密合作，進行情報分析和資源分

配，協助偵查非法購買、出口或再出口的野生物種產品，並採取執法行動。

非洲大象、犀牛、老虎、眾多海洋物種和其他數千物種的生命危在旦夕，當中很多因香港進出

口買賣而面對生存威脅。這些物種或在未來數年間絕種，救援工作刻不容緩。



3. 訂立明確和受監管的減碳目標   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於攝氏 1.5°C內

世界各國政府必須解決氣候危機，以一貫方式應對氣候變化已不可行。聯合國轄下的政府間氣

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在《全球升溫攝氏 1.5度特別報告》中提到，各國必須立即採取有效

行動，對付全球氣候危機和全球暖化。應對氣候危機需要所有持份者積極參與，尤其政府必須

制定措施﹑法律和規例，尋求徹底改變，不能再墨守成規。

香港的減碳行動有賴政府不斷支持，因此 WWF 促請政府推出減碳融資計劃，將早前能有效

在政府樓宇提升能源效益和鼓勵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措施，應用到所有公共空間﹑政府基建如高

速公路隔音屏障及私人建築物。 我們亦強烈建議政府於 2050 年前制定 50％的能源節約改善

目標， 並在所有新落成和現有建築物強制實施減緩措施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樓宇建築計劃。與

此同時，政府應在 2030 年前把本港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訂為 10%，並在本地社區試行低碳

鄉村先導計劃，亦可在本港現存的草坪範圍推行大型本地物種植林計劃，以發揮碳封存作用，

令香港變得更為碳中和。

為了使香港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在 2030 年前達到 10%，政府可在政府及社區建築物、公共

空間、建築物的垂直外牆及高速公路隔音屏障等具有大面積平面的範圍，安裝太陽能光伏系

統，在各方面增加應用太陽能光伏科技，擴大現時使用的範圍。此外，政府應充分利用現有的

可再生能源創新科技，特別是垂直太陽能電池板和大廈幕牆，在香港獨有的摩天大樓城市設計

採用及發展太陽能。 就長遠減碳策略而言，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是減少香港整體電力消耗的

關鍵範疇。政府應強制推行綠色建築，並加入針對氣候變化的元素。香港政府的公營機構可提

供融資，為本地及區內提供減碳的經濟誘因。WWF建議政府採取以下行動︰

i. 由行政長官領導所有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制定及承諾執行以科學根據為基礎的減碳

目標, 將全球升温控制於攝氏 1.5°C內；

ii. 訂立政策框架，考慮所有方案包括具法律約束力的碳預算，以將全球升溫控制在 1.5°C

內，並在 2050年前實現 50％的節能目標。

iii. 制定中央採購政策，以將全球升温控制在 1.5°C內的目標；

iv. 推出減碳融資計劃，將早前有效地將政府物業提升能源效益和鼓勵使用可再生能源的

措施應用到公共空間、政府基建如高速公路隔音屏障及私人建築物；

v. 強制所有新落成和現有建築物實施減緩措施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樓宇建築計劃；

vi. 在 2030 年前把本港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訂為 10%，並在本地社區試行低碳鄉村先導

計劃；



vii. 在本港現有的草坪範圍推行大型及全面的本地物種植林計劃，以發揮碳封存作用，令

香港變得更加碳中和。

4. 增加香港生產及銷售更符合可持續原則的天然資源及減低生態足印

近年，香港市民對可持續生活模式的意識日漸提高，成效漸見於魚翅、海鮮和紙製品等生物資

源，以及非生物資源如塑膠等。然而，香港消費者在意識與付出行動兩者間仍有差距。香港的

人均生態足印高踞亞太地區第 2 位，全球排名第 10。根據 2019 年發表的數據，若全球人類

以港人的模式生活，將需要 4.2 個地球才可以支撐所需資源，遠超 2016 年的 3.9 個地球資源。

部分物種亦因過度消費及買賣而被列為受威脅物種。

本會促請政府規管野生物種食物製品標籤，以提高此等食物來源地及生產過程的透明度，同時

推廣以可持續方式生產的自然資源產品，並針對預先包裝海鮮食品的食物標籤推出先導計劃。

政府可在全港實施回扣計劃，為商界及消費者提供經濟誘因採購可持續產品。

香港不僅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都會，更是全球消費品的貿易樞紐。鼓勵商界及消費者實踐可

持續消費可紓緩香港對世界自然資源造成的負面影響，並帶動綠色經濟發展，推動香港成為亞

洲最可持續發展城市。WWF建議政府落實下列方案：

i. 規管野生物種食物製品標籤，以增加產品的透明度，並針對處理預先包裝海鮮食品就

食物標籤推出先導計劃，；

ii. 實施「回扣計劃」，鼓勵商界及消費者採購更多可持續產品，並獎勵零售商及消費者

實踐可持續貿易及消費；

iii. 在 2022年前禁止使用所有即棄發泡膠餐具；

iv. 政府於 2021 年完成《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的可行性、範圍和機制研究》後，立

即制定清晰時間表全面淘汰所有即棄塑膠餐具；

v. 成立援助基金，助餐飲業向消費者提供經濟誘因，鼓勵自備食物容器及餐具；

vi. 在西貢碼頭及中環碼頭實施廢棄塑膠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vii. 引入生產者責任制，解決由超級市場及餐飲業產生的塑膠包裝及即棄塑膠餐具所帶來

的問題。

5. 為未來守護重要生態熱點

現時，本港有約三分之一的土地不受任何法定土地使用規劃和管制所保護（見圖一）。當中，

具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承受著不受規管的環境破壞行為、土地用途的改變和城市發展等壓力，

令珍貴的本地生物多樣性岌岌可危。本會建議政府成立自然保育信托基金，以解決目前有關地



權與自然保育互相排斥的困局，提供可行的雙贏方案，使土地擁有人騰出具高保育價值的土地，

交與保育基金作管理，而持有人則予以相應可發展的用地作交換。信託基金可與當地社區攜手

進行生態及生境管理，確保這些高生態價值的區域得到妥善管理。

另外，我們認為政府加強土地用途規管對保育極之重要，可賦予規劃署執法權力，打擊已被設

定分區計劃大綱圖（OZPs），但未被發展審批地區圖（DPA）所涵蓋的地方、及任何沒有法

定圖則所保護的地方內不受規管的發展，例如南大嶼山（見圖一）保育價值甚高，卻只被納入

分區計劃大綱圖(OZPs)，而未受發展審批地區圖(DPA)保障，此海岸線急需法定保護，以免重

要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功能因不受規管的發展而受到破壞。

WWF促請政府採取以下措施：

i) 透過修改法例，將所有土地納入法定土地使用規劃之內，使其受發展審批地區圖（DPA）

規管，並以分區計劃大綱圖（OZPs）規管土地用途。

ii) 透過成立自然保育信托基金，解決目前有關地權與自然保育互相排斥的困局，並提供可

行的雙贏方案，使土地擁有人騰出具高保育價值的土地，交與保育基金作管理，而持有人

則予以相應可發展的用地作交換。透過商討及長期融資確保有足夠資金獲取土地作長遠自

然保育。

-完-



Indicative map only

圖一︰香港法定受保護及未受保護範圍 （圖片擷取自香港觀鳥會1並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於 2019 年 7 月加入說明項目及補充資料)

1香港生物多樣性及保育重點指標報告 2015-2017。(2018)。 1st ed。 香港: 香港觀鳥會，頁 48。




